


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变更审批表
20   ——20    学年第   学期
	申请单位
	
	适用年级/专业
	

	申请时间
	
	申请执行时间
	

	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内容
	原方案
	课程名称
	课程性质
（必修、选修）
	学时
	学分
	开课学期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调整方案
	课程名称
	课程性质
（必修、选修）
	学时
	学分
	开课学期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调整原因
	要求：写明变更理由，并在课程调整方案中说明调整前的课程名称、学分数、学时数、考核形式；调整后的课程名称、学分数、学时数、考核形式。可另附变更论证报告。

	系部领导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系（部）（盖章）：
   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    

	教务处意见
	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教务处（盖章 ）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学校领导意见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校领导（盖章）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    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
说明：变更人才培养方案必须填写此表
1. 总学时=周学时×开课周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人才培养方案一经制订签发必须保持相对稳定，确需变更的须在前一学期的第八周前申报。新增开的课程要附交课程标准、教学大纲、系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意见。
3. 此表一式二份，一份教务处留存，一份系部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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